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科技助力“两稳一保”七

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高新区管委会，各

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稳住经济基本盘

决策部署，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增长若

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精神，发挥科技创新在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

就业中的重要作用，提出如下七条政策措施。 

一、对在川开展创业投资活动的各类投资机构，按照实际投资额

不超过 5%、最高 300 万元给予后补助激励；对获得投资的科技

型中小企业，按照实际获得投资额不超过 5%、最高 200 万元给

予后补助支持。 

二、对开展技术创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根据其科研项目的技术

水平和预期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，按照上年度实际研发投入不超

过 10%、最高 100万元给予后补助支持。 

三、政府投资开发的省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和大

学科技园，须对其在孵企业减免用房租金，并安排 30%左右的场

地向高校毕业生等创业者免费提供。省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众创空间、大学科技园减免科技型企业用房租金和服务企业稳产

情况，作为年度评估的重要指标，评估为优良的给予最高 100 万

元后补助支持。 



四、“天府科创贷”允许科技型企业贷款额度由年度累计不超过

1000 万元调整为贷款融资余额不超过 1000 万元。对获得“天府

科创贷”的科技型企业贷款贴息最高比例由 30%提高到 50%，单

家最高给予 100 万元支持。 

五、省级创新券奖补科技服务机构比例由不超过其服务合同总金

额的 15%提高到 30%，单家最高给予 100 万元支持；省级创新券

补助市（州）比例由不超过其兑付总额的 60%提高到 80%。 

六、安排 1 亿元专项资金，支持企业联合中央在川高校院所开展

重大科技成果转化，每个项目给予最高 500 万元支持。在高新区

启动建设一批中试熟化平台、新型研发机构，并给予后补助支持。 

七、对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的科技型企业，在科技项

目立项中予以优先支持。将高新区出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

促创业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举措及落实情况，作为

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鼓励承担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的企事业单

位扩大科研助理规模、设立科研见习岗位，薪酬可从项目经费中

列支。 

此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一年，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负

责解释。 

 


